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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費率標準說明如下：


    (一)己種費率適用於機車，其餘各種費率均適用於小型車，大型車輛加倍計收。


    (二)路邊停車場以時(或三○分鐘)計費者，未滿一小時(或三○分鐘)以一小時(或三○分鐘)計算。路外停車場以時(或三○分鐘)收費者，停車時數未滿一小時（或三○分鐘）者，以一小時（或三○分鐘）計算收費。停車時數逾一小時（或三○分鐘）以上，其超過之不滿一小時（或三○分鐘）部分，如不逾三○分鐘（或十五分鐘）者，以半小時（或十五分鐘）計算；如逾三○分鐘（或十五分鐘）者，仍以一小時（或三○分鐘鐘）計算收費。


    (三)停車費以三○分鐘、十五分鐘計費者，係以前列每小時費率標準依比例計算。


    (四)月票售價，按計時費率乘以三十(天)乘以二(小時)計算收費。


    (五)本表「元」係以新台幣為單位。


二、停車場依區域、流量、時段之不同，由各停車場管理機關，擇定費率種類並公告之。


三、停車場所在地區、停車需求及車場使用情形，管理機關每半年調查檢討一次，如收費時間內平均每小時停車數，高於收費停車位總數之百分之八十或低於百分之五十時，應據以提高或降低費率種類並公告之。








